
岳环评[2016]6号
关于云溪弘一医院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
岳阳市弘一医院有限公司：

你院《关于请求对〈云溪弘一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函》、云溪区环境保护分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院拟投资1500万元，在岳阳市云溪区城南新区大汉新城一期工程C区8栋裙楼建设云溪弘一医院，环保投资55.8万元，医院共三层（利用裙楼改造），建筑面积1380平米，设计床位30张，主要开设科室包括中医内科、中医儿科、中医男科、中医康复理疗科、西医内科、药剂科、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对大汉新城C区8栋裙楼第一层挑高层进行分层隔断，改造为住院病房及各科室。无发电机和洗衣房，不设供热锅炉，采用电热水器，不设制氧间；大厅、值班室、生活废水化粪池、停车场、绿化等配套、辅助及公用工程与大汉房产公司共用；环保工程有：20t/d地埋式成套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站臭气收集处理系统及医疗废物暂存间等。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云溪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符合原《关于岳阳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云溪·大汉新城（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岳环评批[2012]55号）准入条件。项目的建设为改善医疗及就诊条件，提高人群健康水平，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根据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云溪弘一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基本内容、结论、专家评审意见、云溪区环境保护分局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同意本项目建设。 

二、工程建设及营运过程中，须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要求，认真落实专家及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中，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1、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尽量缩短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作业应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夜间（晚十时至次日晨六时）不得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防止噪声扰民。施工用沙石、水泥等易产生扬尘的建筑物料要求规范堆放并加覆盖，施工现场及时洒水，防止扬尘污染，渣土运输必须用专用车辆。不得现场搅拌混凝土。

2、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医院雨水及污水管网。切实对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设计规范（HJ2029-2013）》及《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要求》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其他特殊性质污水应分类收集，单独预处理，再排至医院污水处理系统，采用“格栅+调节池+混凝沉淀+ +ClO2消毒”工艺处理，处理规模为20m3/d，外排废水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要求后由市政污水管网排入云溪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泥浆废水须进行沉淀处理后回用，严禁就近设置排污口。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地下水防治措施，做好废水处理站及污水管道的防腐防渗工作，避免地下水污染。

3、加强废气污染防治。加强医院绿化，污水处理单元设置为地下式，对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经收集后，采用活性炭除臭装置处理——由专用管道引至楼顶排放，及时清理格栅及污水处理站污泥，确保污水处理站无组织排放恶臭气体达标排放，污水处理站周边无组织排放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等污染因子须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3标准要求；中药熬制采用密闭中药熬药机，车间采用强制通风并将中药废气引至除臭装置处理后由楼顶排放。

4、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动力设备噪声污染防治，确保场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5、切实落实固体废物管理措施。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等建设医疗固废暂存间，并按要求规范收集、暂存及转运医疗固废，建立管理台帐，各医疗固废及污水处理站污泥送岳阳方向固废处置公司安全处置。

6、合理布局、科学布置二氧化氯发生器、污水处理站的臭气处理装置、危废暂存间及放射性设备，按放射性防护法规要求加强射线装置的管理，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另行环评报批。

7、切实加强项目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和事故环境风险预防工作。建立环保机构并配备环保管理人员。加强医院污水处理站和医疗废物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管理，按照规范要求设置医院污水排放口，落实总排口出水余氯日常监测，确保出水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GB18466-2005）中余氯控制要求。制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防范和控制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因流失、泄漏、扩散造成的污染影响。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我局申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三、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云溪区环保分局，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请云溪区环保分局负责项目“三同时”现场监督和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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